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13：
广西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样拒检确认书

 抽样单位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
	抽样任务来源
	

	被抽样单位
名称
	
	拒抽样品
品种
	

	被抽样单位
人员（签名）
	
	被抽样单位
人员电话
	

	拒绝抽样时间
	
	拒绝抽样原因
	

	抽样人员
（签名）
	
	见证人（签名）
	

	无正当理由拒绝抽样后果
	对被拒绝抽查农产品以不合格论处。

	备注
	1.按照《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管理办法》（农业部令2012年第7号）第二十二条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被抽样人可以拒绝抽样：（1）具有执法证件的抽样人员少于两名的；（2）抽样人员未出示执法证件或工作证件的；
2.《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三条规定:被抽查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抽样的，抽样人员应当告知拒绝抽样的后果和处理措施。被抽查人仍拒绝抽样的，抽样人员应当现场填写监督抽查拒检确认文书，由抽样人员和见证人共同签字，并及时向当地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情况，对被抽查农产品以不合格论处。


注：本表一式四份，抽样单位、被抽样单位、当地及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各一份。
